消費維權教育講座2011
【 章 程 】

檔案編號：青(通)2010-001
日期﹕2010年12月14日
	一)
	定  名﹕
	消費維權教育講座2011

	二)
	目  的﹕
	希望透過講座讓青少年認識正確的消費觀念，以及擁有自我保護的能力

	三)
	主  辦﹕
	澳門童軍總會

	四)
	協  辦﹕
	消費者委員會

	五)
	執  行﹕
	青年事務部、支部計劃部 – 童軍處及深資童軍處

	六)
	對  象﹕
	A班 – 深資團成員及旅團或總會部門領袖

	
	
	B班 – 童軍團成員

	七)
	名  額﹕
	每一場名額為40名，額滿即止。

	八)
	服  裝﹕
	冬季常規制服，配帶總會領巾或旅部領巾。

	九)
	日  期﹕
	A班 – 2011年1月15日 (星期六)

	
	
	B班 – 2011年2月19日 (星期六)

	十)
	時  間﹕
	下午三時至四時 (參加者請於下午二時三十分報到)

	十一)
	地  點﹕
	澳門童軍總會總部禮堂 (地址﹕氹仔盧伯德圓型地氹仔炮台)

	十二)
	內  容﹕
	消費者委員會的接案經驗、法律常識、社會現象，消費者權利與義務，以至個人消費經驗的介紹與討論等

	十三)
	費  用﹕
	全免

	十四)
	報  名﹕
	Ⅰ.日期：即日起至 2010年12月31日(星期三)

	
	
	Ⅱ.時間：辦公時間（上午9時至1時，下午2時30分至6時）

	
	
	Ⅲ.地點：澳門童軍總會辦公室（氹仔炮台）

	
	
	Ⅳ.手續：填妥報名表格GO-F-1301

	十五)
	證  明﹕
	凡出席者將可獲發由澳門童軍總會發出之參加證書

	十六)
	認  可﹕
	1. 深資團團員將獲認可深資訓練綱要內“責任”-人際關係之第一項內容。

	
	
	2. 童軍團團員將獲認可童軍訓練綱要 - “標準章”內“社會”部份，
參與一項由本會「青年事務部」舉辦之活動

	十七)
	備  註﹕
	1. 歡迎各旅部集體報名，或致電總會辦公室：28780411查詢；

	
	
	2. 報名時請註明參加的班別。


青年事務部

2010年12月14日
